
        用 1.5 小時完成 12 公里雖不算難，但之前累積的疲勞、受傷的風險、沿途的補給，以

及面前的上落斜路段等都可能讓我目標落空。來到最惡名昭彰的西隧上斜路段，我身旁的

跑手不是在慢行就是停下來拉筋，只有一兩人堅持在跑。我是其中一個，因為我的每一步

都在刷新自己的紀錄。 

        一直跑一直跑，港島區的各條天橋隧道也一一被我克服了。看見 40 公里里程碑時很是

自豪，一來之前擔憂的情況沒有出現，二來我還能保持跑著，經過水站也沒慢行過，三來

我後半程的速度竟比前半程還要快。最後一公里我作了最後衝刺。 完成時間是 4 小時 54 分

鐘，全程跑沒有抽筋。目標達成。 

        接過大會向完跑者頒發的獎牌，派發的工作人員或許不知道，這獎牌對我這個業餘跑

手的意義何其重大。買個奢侈品、吃頓盛宴，或去個甚麼地方旅遊，也比不上這個成就感。

再富有的人，也不可能以金錢換一副健康體格，換一次拼盡全力、肯定自己的體驗。 

        有官員說害怕年輕人，有報章長期批評年輕人沒有鬥心不能吃苦。的確，奮鬥自強的

勵志題材現已少見於我們的主流媒體(相比下日本美國等地仍將這些放進電視電影或音樂

裏)。年輕人欠的只是展現鬥心的機會，每天不少人的努力故事也在運動場、球場上演著。

但願一天香港年輕人的熱血自強故事能獲得更多關注和認可。 


